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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和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飒英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3,410,137.62 320,920,543.77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34,708.38 19,058,941.80 -2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413,363.27 17,391,763.73 -3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37,813.53 -18,355,947.67 50.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1.83%

降低

0.6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058,972,119.43 2,658,585,776.78 1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9,117,741.57 1,181,637,128.82 26.8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0,546.0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66,362.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2,191.6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33,265.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397.66

合计

2,421,345.1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85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和平 境内自然人

42.01% 239,228,892 186,280,000

质押

186,280,000

周文河 境内自然人

1.13% 6,442,379 16,575

彭雄心 境内自然人

0.43% 2,460,048 1,845,036

向上 境内自然人

0.35% 2,000,000

西藏中凯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1,865,282

周红旗 境内自然人

0.24% 1,349,525

余军 境内自然人

0.19% 1,078,240

夏永伟 境内自然人

0.16% 911,844

王兆勋 境内自然人

0.16% 901,043

彭美燕 境内自然人

0.14% 810,4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周和平

52,948,892

人民币普通股

52,948,892

周文河

6,425,804

人民币普通股

6,425,804

向上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西藏中凯控股有限公司

1,865,282

人民币普通股

1,865,282

周红旗

1,349,525

人民币普通股

1,349,525

余军

1,078,240

人民币普通股

1,078,240

夏永伟

911,844

人民币普通股

911,844

王兆勋

901,043

人民币普通股

901,043

彭美燕

8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400

张鹏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周文河、周红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和平之兄弟；周和平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有本公司

42.01％

的股份。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西藏中凯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65,282

股；余军通过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78,240

股；夏永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8,700

股，通过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83,144

股；彭美燕通过中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10,4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与年初相比

变动原因说明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4,342.33 -3,031.60 -41.11%

主要是由于应收票据贴现及背书转让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554.04 516.45 1373.73%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公司支付内保外贷借款保函费用

636.45

万

元，其中本报告期应计费用

115.72

万元，其余

520.73

万元计其他

流动资产于本年度内摊销。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87,180.01 32,947.29 60.75%

主要是由于（

1

）公司认购的外贸信托万博稳健及新华基金

1.8

亿

元，本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应确认收益

20,828.52

万元，较年

初增加

17,772.06

万元。 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基金总价值为

38,828.52

万元。

（

2

）公司购买长园集团股份

2,669.8229

万股，本报告期末按

公允价值计量应确认收益

15,847.48

万元，较年初增加

15,175.23

万元。 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股份总价值为

45,851.48

万元。

开发支出

1,113.46 601.15 117.34%

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项目投入增加。

应付利息

1,433.13 791.15 123.24%

主要是由于公司计提了内保外贷借款本报告期应承担的利息

费用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4,195.45 -2,972.89 -41.47%

主要是由于公司开具的国内信用证到期支付所致。

递延所得税

负债

3,124.28 2,665.81 581.46%

主要是由于认购外贸信托万博稳健及新华基金期末按公允价

值确认收益

20,828.52

万元所产生的递延企业所得税时间性差异

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

33,086.23 30,364.59 1115.67%

主要是由于（

1

）购买信托产品

1.8

亿元税后净收益较年初增加

15,

106.25

万元；（

2

）购买长园集团股份收益较年初增加

15,175.23

万

元；（

3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83.11

万元。

（二）、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报告期金额

与上年同期相比

变动原因说明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3,341.01 1,248.96 3.89%

主要是电线电缆产品销售收入有所增加。

财务费用

1,699.46 646.20 61.35%

主要是由于银行贷款增加及贷款利率提高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7.28 -235.48 -48.78%

主要是由于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03.78 931.81 50.76%

主要是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76.98 -1,097.20 -46.10%

主要是支付沃尔工业园三期配套工程款、风电工程款及支

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62.91 6,604.10 2738.10%

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受以上综合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为27.48%,�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营业利润1,

297.43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8.78%；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383.4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7.41%。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于2014年3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于2014年4月9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4亿元）的公

司债券。2014年12月18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35,000万元的公司债券。 截止目前，公司债

发行登记公司已完成。

2、公司于2014年6月2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4年7月15日召开的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配股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有总股本570,676,947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不

超过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 2015年3月4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年第37次工作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配股申请未获得通过。

3、2014年4月18日，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认购了“外贸

信托?万博稳健2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本信托计划于2015年4月17日到期。 经与各方协商一致，公

司以本信托计划投资收益600万元追加投资，本信托计划从2015年4月18日起延期1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认购长园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

金的事项

2014

年

12

月

10

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周和平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和平作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

间，不设立从事与沃尔核材有

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

2007

年

04

月

23

日 无

报告期内，未有违

反承诺的情况 。

周和平

将按照其于

2014

年配股股权登

记日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

全额认购配股方案中的可配股

票

2014

年

07

月

09

日

配股事项

认购完成

后

2015

年

3

月

4

日公

司配股项目终止，

承诺结束。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周和平、彭雄心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前

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

。 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

，辞去上述职务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2007

年

04

月

23

日 无

报告期内，未有违

反承诺的情况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70.00%

至

10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6,703.36

至

7,886.31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943.1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综合分析公司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增长趋势，以及“外贸信托

?

万博稳健

2

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到期计提的收益，预计

2015

年

1-6

月份经营业绩有所增

长，增长幅度在

70%

—

100%

之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600525

长园集团

299,933,840.48 26,698,229 3.09% 26,698,229 3.09% 458,514,926.48 151,752,275.27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合计

299,933,840.48 26,698,229 -- 26,698,229 -- 458,514,926.48 151,752,275.27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14

年

05

月

28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年4月18日，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认购了“外贸

信托?万博稳健2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截止本报告期末，外贸信托?万博稳健2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持有长园集团股份2,995,215股。

2、2014年10月2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认购了“外贸

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截止本报告期末，外贸信托?万博稳健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持有长园集团股份5,116,022股。

3、2014年10月2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认购了“外贸

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截止本报告期末，外贸信托?万博稳健9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持有长园集团股份5,155,332股。

4、2014年12月22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参与新华基金-工行-万博稳健10期资产管理计

划。 截止本报告期末，新华基金-工行-万博稳健10期资产管理计划持有长园集团股份6,085,853股。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和平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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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7

日（星期五）以电话、专人送达、传真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7名董事。 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以现

场会议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列席了会

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经

全体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5年4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内容详见2015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二、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向克双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由于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788元/股调整为3.738元/股；首期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由8.01元调整为7.96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6.60元调整为6.55元。

公司董事会就决定实施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事宜已取得公司201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合法授权。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向克双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鉴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谢利军、宋宝彩、徐静、张春梅、戴赛辉、史宇正、严明、刘

惠清及吴志勇共9人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将上述人员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数量合计为42,899股，回购价格为3.738元/股。

公司董事会就决定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已取得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合法授权。

《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及数量调整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向克双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1、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原激励对象谢利军、宋宝彩、徐静、张春梅、戴赛辉、史宇正、

严明、刘惠清及吴志勇共9人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故需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四个行权

期的激励对象和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由140名调整为131名，对应的股票期权9.506万份予以注销，首次授

予的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27.565万份调整为218.059万份。

2、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原激励对象戴湘平、刘望星及李翠翠3人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故需

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和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由70名调整为67名，对应的预留

股票期权1.716万份予以注销，经调整后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34.112万份调整为32.396万份。

《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易顺喜、童绪英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议

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同意公司与易顺喜、童绪英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公司与易顺喜、童绪英将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参与

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工作。

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调整情况，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章程修

订对照表详见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刊登于2015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29

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原条款 现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943.0897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938.7998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

56,943.0897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56,943.0897

万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

56,938.7998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56,938.7998

万股。

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三）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公司年度报告；

（六）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

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三）非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的任免，决定董

事和监事的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公司年度报告；

（六）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

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第八十二条 董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

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直接由公司职工民

主选举产生，无需通过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的审议。董事会应当

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股东大会就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进行表

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非职工代

表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

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董事候选人

(

独立董事除外

)

。 监

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董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董事、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案以及简历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的会

议通知中列明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

有足够的了解。

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当出具

书面承诺， 同意接受提名， 承诺提名人披露的候选人的资料真

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法定职责。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的承诺函同时提交董事会， 由董事会予以公告。 在累积投票制

下，选举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时，按以下程序进行：

（

1

）出席会议的每一个股东均享有与本次股东大会拟选举

董事或非职工代表监事席位数相等的表决权， 每一个股东享有

的表决权总数计算公式为：股东享有的表决权总数

＝

股东持股总

数

×

拟选举董事或非职工代表监事席位数

（

2

）股东在投票时具有完全的自主权，既可以将全部表决

权集中投于一个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于数个候选人，既可以将

其全部表决权用于投票表决， 也可以将其部分表决权用于投票

表决。

（

3

）董事或非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当选按其所获

同意票的多少最终确定， 但是每一个当选董事或非职工代表担

任的监事所获得的同意票应不低于（含本数）按下述公式计算出

的最低得票数。 最低得票数

＝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代表股份总

数的四分之三 。

（

4

）若首次投票结果显示，获得同意票数不低于最低得票

数的候选董事、 非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人数不足本次股东大

会拟选举的董事席位数时， 则应该就差额董事或非职工代表担

任的监事席位数进行第二轮选举， 第二轮选举程序按照本条上

述各款的规定进行。 在累积投票制下，如拟提名的董事、非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人数多于拟选出的董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

时，则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可实行差额选举。 在累积投

票制下，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应当分别选举，独立董事应当与

董事会其他成员分别选举。

第八十二条 非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

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由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及监事直接

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无需通过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的审

议。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非职工代表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股东大会就选举两名及以上非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

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董事或

者非职工代表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非职工代表董事或者

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

使用。

董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

(

独立董事

除外

)

。 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董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非职工代

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案以及简历应当在召开股东

大会的会议通知中列明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

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在股东大会召开前，非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应当出具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提名人披露的候选人

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法定职责。由职工代表出任

的董事及监事的承诺函同时提交董事会，由董事会予以公告。 在

累积投票制下，选举非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时，按以下

程序进行：

（

1

） 出席会议的每一个股东均享有与本次股东大会拟选举

非职工代表董事或非职工代表监事席位数相等的表决权，每一个

股东享有的表决权总数计算公式为： 股东享有的表决权总数

＝

股

东持股总数

×

拟选举非职工代表董事或非职工代表监事席位数

（

2

）股东在投票时具有完全的自主权，既可以将全部表决权

集中投于一个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于数个候选人，既可以将其

全部表决权用于投票表决， 也可以将其部分表决权用于投票表

决。

（

3

） 非职工代表董事或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当选按其

所获同意票的多少最终确定，但是每一个当选非职工代表董事或

非职工代表监事所获得的同意票应不低于（含本数）按下述公式

计算出的最低得票数。 最低得票数

＝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代表

股份总数的四分之三 。

（

4

）若首次投票结果显示，获得同意票数不低于最低得票数

的候选非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人数不足本次股东大

会拟选举的非职工代表董事或非职工代表监事席位数时，则应该

就差额非职工代表董事或非职工代表监事席位数进行第二轮选

举，第二轮选举程序按照本条上述各款的规定进行。 在累积投票

制下，如拟提名的非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人数

多于拟选出的非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时，则非职

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可实行差额选举。 在累积投

票制下，非职工代表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应当分别选举，独立

董事应当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分别选举。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

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

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

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

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经理

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第九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2

名。

非职工代表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职工代表董事由公

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

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

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

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

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第一百零六条 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三

名。独立董事人数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会计专业人士

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董事会设董事长

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第一百零六条 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董

事两名，独立董事三名。 独立董事人数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

人士 （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

士）。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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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7日

（星期五）以专人送达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3名监事。 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在公司办公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雄心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5年4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内容详见2015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由于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需对限制性股

票回购股份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788元/股调整为3.738

元/股，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8.01元调整为7.96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6.60元调整为6.55元。

监事会认为： 本次董事会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决议符合相关规定，同

意公司进行相应调整。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激励对象谢利军、宋宝彩、徐静、张

春梅、戴赛辉、史宇正、严明、刘惠清及吴志勇共9人因离职或岗位调整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深圳市沃

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以及“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将上述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42,899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73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及数量调整的议案》。

鉴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原激励对象因离职或岗位调整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和数量进行调整：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140名调整为131名，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227.565万份调整为218.059万份；预留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70名调整为67名，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34.112万份调整为32.396万份。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量

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量进行调整。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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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1年7月15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

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3、2012年2月7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深圳市沃尔核材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4、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并于当日

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公司调整后的187名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2年2月

14日为授予日。

5、公司于2012年3月9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在向股权激励对象确认缴款

过程中，10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动放弃了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相应放弃限制性股票

9.1万股和股票期权20万份。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授予对象人数从187人调整为177人，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总数由266万股调整为256.9万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575.6万份（不含预留期权50万份）

调整为555.6万份（不含预留期权50万份）。 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2年3月13日。

6、根据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2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调整后公司已

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833.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50元；尚未授予的预留股票期

权由50万份调整为75万份。

7、2013年2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向81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75万

份。

8、2013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的

议案》，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20名激励对象不符合第一期行权条件。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由177名调整为157名， 对应的股票期权69.15万份予以注销，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64.25万份。

9、2013年6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45.14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8.04元；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调整为96.46万份，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6.63元。

10、2014年2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所涉及的股票期权份额248.381万份（占全部157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25%）。 本次注销完成后，首次已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将调整为496.763万份。

11、2014年3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王

建伟、胡西林、何明、齐志全、吴刚、田立、廖德生、张丽、张力、徐明、张萌芽、顾霞、陈锦龙、钟鸣、雷丹、吴燕

敏、康春共17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93,050股；同意公司回购注销第三期未达解锁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3,000股,�回购价格为3.818元/股。

12、2014年3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的议案》和《关于<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157名调整为140名， 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496.7627万份调整为

227.5651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8.04元；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80名调

整为70名，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96.46万份调整为34.112万份。

13、2014年4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

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818元/股调整为3.788元/股；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8.04元调整为8.01元；预留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6.63元调整为6.60元。

14、2015年4月27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788元/股调整为3.738元/股；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8.01元调整为

7.96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6.60元调整为6.55元。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依据

公司2014年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69,430,897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

税），向新老股东派现人民币28,471,544.8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

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3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5年4月7日。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的相关规定：“公

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若授予日后公司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改变激励

对象获授之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情况，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获授

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沃尔核材A股股票进行回购；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按照“3、回购价

格的调整方法” 规定做相应调整。 ”

即按照“3、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第（3）条派息” 的规定，调整方法为：“Ｐ＝Ｐ0－Ｖ其中：Ｐ为调整后

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Ｐ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Ｖ为每股的派息额。 若由于派息

事项而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且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低于1元/股的，公司将按照1元/股回购相关限制

性股票。 ”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将由3.788元/股调整为3.738元/股。

（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章（八）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的

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为:�“Ｐ＝Ｐ0－Ｖ 其中：Ｐ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Ｖ为每股的派息

额；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的比率或缩股比例；Ｐ为调整后的行权价

格。 ”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由8.01元调整为7.96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由6.60

元调整为6.55元。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的独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发表意见如下：

因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788元/股调整为3.738元/股，首期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由8.01元调整为7.96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6.60元调整为6.55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行为合法、合规。

四、公司监事会对《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议案》的核实意见

由于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需对限制性股

票回购股份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788元/股调整为3.738

元/股，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8.01元调整为7.96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6.60元调整为6.55元。

监事会认为： 本次董事会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决议符合相关规定，同

意公司进行相应调整。

五、律师对《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

议案》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以

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六、其他事项

根据公司于2012年2月7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宜，包括调整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价格；以及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就决定实施本次

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事宜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合法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办理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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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1、公司于2011年7月15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

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3、2012年2月7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深圳市沃尔核材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4、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并于当日

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公司调整后的187名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2年2月

14日为授予日。

5、公司于2012年3月9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在向股权激励对象确认缴款

过程中，10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动放弃了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相应放弃限制性股票

9.1万股和股票期权20万份。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授予对象人数从187人调整为177人，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总数由266万股调整为256.9万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575.6万份（不含预留期权50万份）

调整为555.6万份（不含预留期权50万份）。 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2年3月13日。

6、根据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2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调整后公司已

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833.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50元；尚未授予的预留股票期

权由50万份调整为75万份。

7、2013年2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向81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75万

份。

8、2013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的

议案》和《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因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20名激励对象不符合第一期行权条件。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由177名调整为157名，对应的股票期权69.15万份予以注销，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调整为764.25万份。

9、2013年6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45.14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8.04元；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调整为96.46万份，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6.63元。

10、2014年2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所涉及的股票期权份额248.381万份（占全部157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25%）。 本次注销完成后，首次已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将调整为496.763万份。

11、2014年3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王建伟、胡西林、何明、齐志全、吴刚、田立、廖德生、张丽、张力、徐

明、张萌芽、顾霞、陈锦龙、钟鸣、雷丹、吴燕敏、康春共17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93,050

股。

12、2015年4月27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谢利军、宋宝彩、徐静、张春梅、戴赛辉、史宇正、严明、刘

惠清及吴志勇共9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42,899股。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调整依据

（一）调整依据

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中 “第五章

（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的相关规定，“若授予日后公司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改变

激励对象获授之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情况，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

获授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沃尔核材A股股票进行回购”

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确定2011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93,455,34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1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2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2年6月1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2012年6

月1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确定201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40,183,017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2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4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2013年

5月24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二）回购数量

9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2,899股， 占其限制性股票授予总数的25%，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075%。 回购人员名单及数量如下表：

序号 回购人员姓名

原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调整后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回购数量（股）

1

谢利军

6,000 2925 2925

2

宋宝彩

7,000 3413 3413

3

徐静

11,000 5362 5362

4

张春梅

5,000 2437 2437

5

戴赛辉

5,000 2437 2437

6

史宇正

22,000 10725 10725

7

严明

11,000 5363 5363

8

刘惠清

11,000 5362 5362

9

吴志勇

10,000 4875 4875

合计

88,000 42,899 42,899

(三)回购价格

因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3.738元/股。

（四）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发表意见如下：

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中 “第五章

（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谢利军、宋宝彩、徐静、张春梅、戴赛辉、史宇正、严明、刘惠清及吴志勇共9人因离职或岗位调整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 我们同意由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流程合规，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监事会对《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激励对象谢利军、宋宝彩、徐静、张

春梅、戴赛辉、史宇正、严明、刘惠清及吴志勇共9人因离职或岗位调整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深圳市沃

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以及“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将上述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42,899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73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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